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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一是2017年，周某
某和朱某破坏红岗子乡
新河村的草原并私自挖
土 售 卖 牟 利 。 二 是
2018年，周某某破坏草
原种小麦。

镇赉镇荣达酒业
只取得了勾兑酒的环保
手续，实际生产酿造酒，
生产废水直接排至南岗
子村耕地内，严重污染
地下水及土壤。

金祥乡东风村村
书记兼村长徐某某，在
金祥乡粮库北侧的新建
村辖区内，经营一家红
砖厂已20年，徐某某分
别在东风村2社北侧几
十亩村民个人承包林地
内、卫东村几十亩耕地
内和立新村林地内，取
土烧砖，破坏生态环境。

来信：大安市有10
多家畜禽屠宰点，商贩
随意宰杀畜禽，污水、粪
污遍地，根本不进行无
害化处理，屠宰点周边
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并
且，宰杀的畜禽未经当
地动物卫生监管部门检
疫，直接进入市场销
售。为应对此次督察

“回头看”，大安市动物
卫生监督所下达虚假整
改通知，要求辖区内这
10多家不合格的畜禽
屠宰点临时停业，待督
察进驻结束后再恢复经
营。举报人称 2017年
中央环保督察期间，大
安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也
采取这种敷衍整改、虚
假整改的方式，规避检
查。

来信：近6年来，有
人在莫莫格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
内，非法开垦湿地约 4
万公顷。

来信：莫莫格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
缓冲区内存在以下破坏
湿地生态环境问题：一
是非法开矿、开采石油；
二是非法开垦湿地数万
公顷；三是围堤坝，建设
养鱼场；四是建设观光
水泥路搞旅游；五是非
法挖取地表土。

一是五棵树镇前
英台村村书记王某某，
非法侵占该村20公顷
集体草原，私自挖鱼塘；
将该村2公顷集体林地
承包给其亲属，改为水
田；在前拉杆屯东侧，乡
路北侧的集体林地内取
土，出售给油田牟利。
二是镇赉镇原党委书记
辛某某在任期间，非法
毁坏前英台村三社 80
余公顷草原，改为水
田。三是顾某非法毁坏
小白城屯东侧10公顷
草原，改为水田。四是
徐某某非法毁坏前拉杆
屯八社 100 余公顷草
原，挖鱼塘。五是前英
台村治保主任刘某某，
非法毁坏南垫子5公顷
林地，改为水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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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部分属实。
2018年11月13日，经大安市畜牧局现场核实，采集GPS坐标，并与国土“二调”数据库进行比对，反映的地块不在天然草原和人工草地斑块内。举

报破坏草原问题不属实。
第一个问题：2018年11月20日和23日，经大安市水利局、红岗子乡政府调查，周某某现任红岗子乡新合村村书记，通过向周某某及村民进行问询，

均反映周某某从来没有挖土售卖，同时没有其他证据能够反映周某某存在私自挖土售卖牟利行为。朱某某为永合村村民，朱某某姑爷丁某某承认2017
年与朱某某一起从承包的苇塘内取了土，并将土方堆放到承包的池塘内，大约有4000立方米，现已把所取得土进行了恢复，从来没有售土牟利行为。群
众反映朱某某私自挖土问题属实，反映挖土售卖牟利问题不属实。

第二个问题：2018年11月20日和23日，经大安市水利局、红岗子乡政府调查，周某某自己根本没种植过小麦，其哥哥在小河山（地名，位于月亮泡水
域沿岸，属于新合村五队的集体在册耕地，不属于蓄滞洪区草原）承包的耕地里种植小麦，是合法种植，种植小麦问题属实，破坏草原问题不属实。

此问题与第7批712号案件问题重复。

经查，情况基本属实。
2018年11月20日，经镇赉县环保局、国土局、镇赉镇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组成工作组现场调查核实，该企业自2018年1月停产至今，关于勾

兑酒，2016年取得了配制酒项目环评手续，并经镇赉县环保局验收。镇赉县荣达酒业西侧房内有4个发酵池，为酿造车间，酿造酒未办理环保审批手续，
生产酿造酒无环保手续问题属实。企业生产时排放的冷却水和冲洗瓶废水按勾兑酒环评批复要求排放到厂区北侧防渗池，经沉淀后排入到厂区北侧约
1500平方米的养鱼池内，没有排放南岗子村耕地内，不存在严重污染地下水及土壤问题，反映问题不属实。

经查，情况基本属实。
2018年12月3日，经洮北区金祥乡政府、林业局、经济局、国土洮北分局调查核实，砖厂位于洮北区金祥乡粮库北侧，成立于1998年，由金祥乡东风

村原村书记徐某某父亲徐祥经营。2016年5月19日，该砖厂更名为：白城市洮北区金祥乡国立建材制品厂，经营者为徐某某。金祥乡东风村原村书记兼
村长徐某某经营一家砖厂情况属实。

举报人反映：在东风村2社北侧林地内取土问题。经区林业局、金祥乡政府现场调查，该林地为金祥乡8林班8小班的林地。2012年5月，徐某某哥
哥在此林地内取土3800平方米，用于平整东风新村主干路和栽树。2012年12月20日，白城市森林公安对徐某某哥哥擅自在林地取土的违法行为立案
查处并处罚款，并责令恢复原貌，现已恢复。徐某某在此林地取土属实，但用于烧砖情况不属实。

举报人反映：在卫东村耕地内取土问题。经国土洮北分局、金祥乡政府现场调查，该地块是卫东村预留机动地，非村民耕地。此处土质结构主要为
砂石，不适合烧砖。徐某某未在国土等部门办理审批手续情况下，将其父承包的2垧地内的土包铲平，用于回填砖厂内的深坑，并未烧砖，现由卫东村村
民李运江、段文奎耕种。徐某某取土属实，用于烧砖不属实。

举报人反映：在立新村林地内取土问题。经区林业局、金祥乡政府调查核实，在金祥乡立新村林地内未发现非法取土现象。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基本属实。
2018年12月3日和4日，大安市畜牧局，大安市环保局对大安市境内10家畜禽屠宰企业（也称屠宰点）进行逐一调查核实。
大安市安大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大安市天一伟业食品有限公司、大安市旭业肉类食品公司、吉林安洋食品有限公司4家畜禽屠宰企业审批手续齐全，

都执行了“三同时”制度，有各项防污措施，粪污清理干净。安大牧业公司、安洋食品公司正常营业。由于市场没有货源，天一伟业公司、旭业肉类公司暂
时停产。

大安市龙兴肉类食品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28日刚启动生产，目前生产废水进入自建污水处理站培菌处理，没有外排，废弃物按环保部门要求及
时处理，对环境无影响。

大安市白鹅食品有限公司污水处理设施未运行，直排市政管网，产生污水经监测超标，随意堆弃20余吨废弃物。
以上6家畜禽屠宰企业宰杀的畜禽全部经由动物卫生监督部门检疫合格后上市销售，有动物及其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畜禽屠宰产生的废弃物，

全部经过无害化处理（禽类无害化处理采用的是化制中的湿制，将鸡毛、无病疫死亡的毛鸡进行165度高温水解，而后粉成细粉进行高温烘干加工成羽毛
粉），有无害化处理设备和无害化处理记录。屠宰生猪所产生的不可食用的“三腺”（肾上腺、甲状腺、病变淋巴结）、坏死肉等废弃物统一收集进行无害化
处理，主要采取焚烧炉进行焚烧，并逐一做好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记录，有无害化处理记录，不存在随意丢弃现象。

大安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于2017年9月开始对大安市境内畜禽屠宰场进行逐一排查，对不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没有环境保护的相关手续的一律关停
整改，于2017年9月7日、10日对大安市恒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大安市鸿源食品有限公司安广分公司、大安市庆革屠宰场、大安市兴业清真食品厂4家
畜禽屠宰企业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下达行政处罚决定后，为避免关停期间屠宰企业违法经营，大安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对关停的这4家畜禽屠宰企业进
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死看死守，建立四类场所检查记录，至今鸿源食品安广分公司、庆革屠宰场、兴业食品厂3家屠宰企业仍处于关停整改中。恒泰
食品公司关停整改后于2017年9月退出屠宰行业。2018年5月21日，大安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在巡查中发现兴业食品厂正在进行屠宰作业，已对其违法
经营行为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改正其违法行为；没收羊胴体4只；罚款人民币壹仟肆佰肆拾元整。

群众反映10多家畜禽屠宰点随意宰杀畜禽，污水、粪污遍地，根本不进行无害化处理，屠宰点周边环境污染问题部分属实。
大安市市场监管局对农贸市场销售的肉类产品进行常态化管理，对销售肉类产品检查时，要求经营者提供动物检疫合格证、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动

物检疫合格印章、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印章。缺少“两证两章”不允许进入市场销售。2018年初，大安市市场监管局严格落实白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食品销售环节日常监督检查计划，对肉类产品销售市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检查中并未发现不检疫现象。特别是从2018年9月23日起，将检查情况每
日都向白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报告，截至目前，在检查中并未发现市场上销售的肉食存在不检疫的现象。群众反映未经检疫直接进入市场销售情况
不属实。

截至2018年12月4日，安大牧业公司、安洋食品公司、龙兴肉类公司、白鹅食品公司4家符合环保要求的畜禽屠宰企业正常经营生产，另外2家符合
环保要求的天一伟业公司、旭业肉类公司由于市场没有货源，暂时停产。恒泰食品公司关停整改后于2017年9月退出屠宰行业。鸿源食品安广分公司、
庆革屠宰场、兴业食品厂3家继续关停整改；如不能达到环保要求，大安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将不允许其继续营业。群众反映为应对此次督察“回头看”，大
安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下达虚假整改通知，要求辖区内这10多家不合格的畜禽屠宰点临时停业，待督察进驻结束后再恢复经营情况不属实。

针对群众反映的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期间，大安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也采取这种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方式，规避检查情况，大安市畜牧局进行了调
查核实。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期间，大安市动物卫生监督所针对违规畜禽屠宰企业，均依法做出行政处罚，责令停业整顿，并针对拒不停产的企业下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大安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不存在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经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2018年12月5日，经镇赉县林业局、环保局、莫莫格保护区管理局调查，莫莫格保护区于1981年设立，区内有7个乡镇、3个国有企业、47个行政村、

102个居民点、近4万人口。由于划区时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作支撑，且未考虑到后期社会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等因素，造成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如在
1994年国家出台保护区条例前，该区域内就有很多从事生产生活、建设房屋、开垦耕地、围堤筑坝等历史问题。《保护区条例》出台后，受当地十年九旱的
气候等自然因素影响，湿地退化，功能减弱，泡沼干涸，致使部分渔民的生产方式由渔猎转为农耕，靠种地维持生计。据统计，保护区内共有耕地
45773.84公顷，其中基本农田面积12382.17公顷，一般耕地面积10351.67公顷，均为在册耕地；《保护区条例》出台后有23040公顷为国土二调不稳定耕
地。在这45773.84公顷耕地中，湿地面积占2684.35公顷，其中基本农田中湿地面积14.92公顷，一般耕地中湿地面积704.64公顷，国土二调不稳定耕地
中湿地面积1964.79公顷。因此，群众反映开垦湿地属实，但面积不符，实际非法开垦湿地面积1964.79公顷（即国土二调不稳定耕地中的湿地面积）。

经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2018年12月3日，经镇赉县林业局、县环保局、莫莫格保护区管理局等单位核实。
第一个问题：经查，举报情况不属实。举报中涉及开矿、开采石油的主体为英台采油厂，位于大屯镇英台村，现有油水井1117口，均在莫莫格保护区

实验区内，都有环评批复。2016年3月，英台采油厂委托吉林省正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了对第二次开发生产的1109口油水井的生态准入调查及环
境影响现状评价，并通过省环保厅备案。按照备案意见，在莫莫格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内的10口探井场已封井，恢复原有生态功能；41口生产油水井已
封井，拆除生产设施、井场平台、管线及电缆，恢复原有生态功能。2017年底，英台采油厂对41口生产油水井进行了全面弃置性封井，在2018年上半年
进行了植被恢复，2018年7月通过省环保厅验收，2018年9月再次经省环保厅及保护区管理局验收合格。

第二个问题：经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莫莫格保护区于1981年设立，区内有7个乡镇、3个国有企业、47个行政村、102个居民点、近4万人口。由
于划区时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作支撑，且未考虑到后期社会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等因素，造成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如在1994年国家出台保护区条例前，
该区域内就有很多从事生产生活、建设房屋、开垦耕地、围堤筑坝等历史问题。《保护区条例》出台后，受当地十年九旱的气候等自然因素影响，湿地退化，
功能减弱，泡沼干涸，致使部分渔民的生产方式由渔猎转为农耕，靠种地维持生计。据统计，保护区内共有耕地45773.84公顷，其中基本农田面积
12382.17公顷，一般耕地面积10351.67公顷，均为在册耕地；《保护区条例》出台后有23040公顷为国土二调不稳定耕地。在这45773.84公顷耕地中，湿
地面积占2684.35公顷，其中基本农田中湿地面积14.92公顷，一般耕地中湿地面积704.64公顷，国土二调不稳定耕地中湿地面积1964.79公顷。因此，
群众反映开垦湿地属实，但面积不符，实际非法开垦湿地面积1964.79公顷（即国土二调不稳定耕地中的湿地面积）。

第三个问题：经查，举报情况属实。据核实，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内有围坝养鱼17处，面积约2548公顷，其中1处已拆除围坝，恢复自然泡塘状态。
第四个问题：经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此路历史上为土路，是附近村民出行的必经之路。2011年，为解决百姓出行难的问题，镇赉县拟建设农村公

路129.1公里，项目采取打捆立项和审批，其中包括莫莫格乡鹅头泡环路，即案件所述水泥路。该路由镇赉县交通运输局建设，全长36.6公里，建设标准
为四级路，路面宽度为3.5米，厚度为18厘米，水泥混凝土路面。2011年5月15日开工建设，同年9月30日竣工通行。该项目有可行性研究报告、建设项
目立项及环境影响批复和建设用地初审意见、农村公路工程交工验收报告，属于“村村通”农村建设公路。因此，建设水泥路情况属实，但不是用于观光旅
游。

第五个问题：经查，举报情况属实。非法挖取地表土问题存在。自2015年起，镇赉县委县政府组织开展了禁止在嫩江湿地非法取土专项整治工作，
对非法取土者按照法律法规进行从重处罚和严厉打击。2017年立案48起，涉案人数68人。2018年以来，县公安局共计侦破嫩江湿地内盗土案件9起，
涉案人数18人，其中1人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判处罚金3.6万元，追缴违法所得0.54万元；其余17人每人判处罚金1000元，盗取的369.3立方黑
土予以追缴。

经调查,举报情况部分属实。
2018年12月8日，县林业局、保护区管理局、国土局、畜牧局、五棵树镇等相关部门进行现场调查。
第一个问题：
1.该泡塘位于前英台村南约3公里处，面积8公顷。经国土局、畜牧局现场勘验和调取国家土地二调数据库，该地类为集体坑塘和其他草地，不是草

原。2016年4月22日，英台村委会通过村级“六步工作法”程序，将泡塘发包给村民王某甲，同时在五棵树镇“三资代理服务中心”审核备案。该泡塘为多
年形成的自然泡塘，并非私挖的鱼塘，属合法经营。因此，侵占草原私挖鱼塘问题不属实。

2.该村2公顷集体林地位于前英台村南约2公里处，是在修建二分干渠时取土后形成了水沟，2014年由村书记王某乙亲属村民邢某某对该水沟进行
平整耕种水田，面积约1公顷，没有承包合同。经国土局、林业部门勘验和国家土地二调数据库、林业资源档案，该地类为其他草地、旱地、水田、坑塘，不
是林地。因相关规定未禁止“其他草地、旱地、水田、坑塘”开垦水田的行为。关于没有承包合同问题，由五棵树镇政府和前英台村委会依据有关规定调查
处理。因此，将林地改为水田情况不属实。

3.该取土点位于前英台村前拉杆屯东侧水泥路与林地中间的护林沟。经林业部门勘验和调取林业资源档案，该取土点英台村集体林地3林班106
小班。2011年3月22日，镇赉县森林公安大队对取土行为人已做出了行政处罚。林地现状未还林，镇赉县森林公安大队将督促明春还林，恢复植被。因
此，群众举报问题属实。

第二个问题：
该地块位于前英台村东南约2.5公里处，2013年12月11日，五棵树镇政府将该地发包给赵某，用于耕种水田，面积70公顷，2017年开垦10公顷种植

水田，其余未开垦。经国土局和畜牧局勘查该地类为集体盐碱地、水田、坑塘，不是草原，是由五棵树镇政府发包的，并不是镇赉镇原书记辛某某在任期间
毁坏草原改为水田的。因此，毁坏草原改为水田问题不属实。

第三个问题：
该地块位于前英台村东约3公里处。2013年12月五棵树镇政府将该地承包给顾某，用于耕种水田，面积25公顷。经国土局和畜牧局勘验和调取国

家土地二调数据库，该地类为集体盐碱地、水田，不是草原。因此，毁坏草原改水田问题不属实。
第四个问题：
群众反映问题中的徐某某鱼塘位于五棵树镇前英台村前拉干屯、庆新河东，保护区缓冲区内。经国土局、畜牧局现场勘验和调取国家二调数据库，该

泡塘面积19公顷，地类为国有水田、其他草地，不是草原。2011年6月1日徐某某同五棵树镇前英台村签订了承包合同，并建设了管护房，进行了围坝。
因该泡塘位于莫莫格保护区缓冲区内，同时又是国家环保部给出的2013年至2015年遥感监测人类活动点位，是需要整改的点位，需拆除泡塘围坝、管护
房等设施。现管护房已拆除，并解除承包合同，围坝因受气候影响，计划在2019年12月30日前完成，自然恢复植被。因此，毁坏草原问题不属实，挖鱼
塘问题属实。

第五个问题：
村治保主任刘某某的地块位于前英台村东南约3公里处，原为后拉杆屯弃耕地，由村民刘某某于1993年开始耕种，面积约5公顷。经国土局、林业局

现场勘验和调取国家土地二调数据库、林业资源档案，该地类为国有其他草地、旱地、水田、坑塘不是林地。因相关规定未禁止“其他草地、旱地、水田、坑
塘”开垦耕地的行为，因没有承包合同，对该地的使用权由五棵树镇政府及前英台村委会依据有关规定调查处理。

因此，举报林地改水田问题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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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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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第一个问题：2018年11月20日，大安市水利局已
对朱某某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朱某某私自取土行
为作出罚款，并恢复原状的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决定书》
已于2018年11月20日送达朱某某姑爷丁某某。

第二个问题：向群众加大宣传解释，该地块不是草
原，是耕地，消除群众误会。

2018年11月20日，镇赉县环境保护局对镇赉县荣
达酒业有限公司下达《查封决定书》，对酿造车间予以查
封。

2018年9月，洮北区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对白城市洮
北区金祥乡国立建材制品厂下发《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政
府关于依法关闭取缔黏土砖厂的通告》，2018年10月15
日，将该砖厂砖窑等生产设施予以强制拆除。

现徐某某因涉嫌犯罪已被公安部门刑拘，国土洮北
分局待拘役期满后再对其非法取土问题进一步调查处
理。

洮北区政府责成金祥乡政府为总协调，加强日常监
管。洮北区经济局、林业局、国土洮北分局针对砖厂取
缔、非法取土行为，再加大监察管控力度，建立行业监管
长效机制，务求整改处理彻底。

12月7日，对龙兴肉类公司、安大牧业公司、安洋食
品公司进行水质监测，监测结果表明水质合格，符合国家
污水排放标准。

天一伟业公司、旭业肉类公司因暂时停产没有污水
排放，无监测报告。

对于白鹅食品公司在院内随意堆弃20余吨废弃物
（主要是猪毛和猪粪，而非需无害化处理的“三腺”，无需
无害化处理）违法行为，大安市环保局已于2018年12月
3日对该公司依法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
令该公司停止倾倒废物行为，限其于2018年12月6日前
将污染物清理完毕，清运大安市垃圾场，并做到日产日
清。该公司目前已完成整改。对污水超标，大安市环保
局已于2018年12月5日对该公司依法下达了责令改正
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该公司限制生产，改正污水超标排
放行为。

镇赉县将国土二调纳入不稳定耕地的23040公顷
土地，由镇赉县莫莫格保护自然区管理局按照《吉林省自
然保护区条例》的规定，依法进行整改，分4个阶段进行，
2018年12月10日-2018年12月31日由莫莫格保护区
管理局和事涉乡镇场及部门进行宣传发动；2018年12
月10日-2019年1月31日由莫莫格保护区管理局和事
涉乡镇场及部门进行调查摸底；2019年2月1日-2019
年2月10日前由事涉乡镇场及部门依法解除合同，由莫
莫格保护区管理局依法下达禁种整改通知书；2019年2
月10日以后，由莫莫格保护区管理局和事涉乡镇场及部
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监管，确保整改到位不反弹,
自然恢复生态。

第一个问题：已整改完成。
第二个问题：镇赉县将国土二调纳入不稳定耕地的

23040公顷土地，由镇赉县莫莫格保护自然区管理局按
照《吉林省自然保护区条例》的规定，依法进行整改，分4
个阶段进行，2018年12月10日-2018年12月31日由
莫莫格保护区管理局和事涉乡镇场及部门进行宣传发
动；2018年12月10日-2019年1月31日由莫莫格保护
区管理局和事涉乡镇场及部门进行调查摸底；2019年2
月1日-2019年2月10日前由事涉乡镇场及部门依法解
除合同，由莫莫格保护区管理局依法下达禁种整改通知
书；2019年2月10日以后，由莫莫格保护区管理局和事
涉乡镇场及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监管，确保整改
到位不反弹,自然恢复生态。

第三个问题：一是对违法构筑物下达整改通知，按照
法律程序执行；二是由涉事单位解除合同。鉴于将通过
法律程序解决，整改时限2019年底前完成整改。

第四个问题：不需整改。
第五个问题：为加强对嫩江湿地的管理，县委、县政

府制定了《镇赉县在嫩江湿地非法取土专项整治工作实
施方案》，从2018年11月21日开始到2019年5月1日
结束，以东江“四乡（镇）一场”和芦苇局为主体，各自管好
自己管理区域，县公安局、保护区、林业局、国土局、畜牧
局、交通局、农机总站等部门配合主体单位，设置5个卡
点，联合执法，坚决打击嫩江湿地非法取土行为。今后，
每年都将开展湿地非法取土专项整治工作，严防湿地遭
到人为的破坏。

第一个问题：
2.没有承包合同问题由五棵树镇政府及前英台村委

会依据有关规定调查处理。
3.2019年春还林，恢复植被。
第二个问题：无需整改。
第三个问题：无需整改。
第四个问题：2019年6月30日前完成围坝拆除，自

然恢复植被。
第五个问题：土地使用权由五棵树镇政府及前英台

村委会依据有关规定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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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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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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